(附件二)
高雄市104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97年4月9日台參字第0970048821C號函修正「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二）教育部100年4月22日臺國(四)字第1000060961號函修正發布之「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三）教育部104年1月21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53976A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04學年度起實施「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藝術職群課程大綱」。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2月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30149180B號令發布修正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提昇教學品質。

（四）藉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規定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學生進路發展管道，吸引更多具實作性向之國民中學學生參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學校：海青工商、三信家商、中山工商、高英工商、樹德家商、新光高中、中華藝校。

（四）協辦學校：本市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各承辦學校。

四、104學年度開班情形

（一）104學年度第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設256班（高中職合作式 208班、國中合作式36班、國中自辦式8班、專案編班4班），共計開設12職群，參加學生共計8557人。

五、參加對象及資格（須符合下列所有資格）

（一）本市各國中104學年度選讀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

（二）由104學年度第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各核定班承辦學校推薦。

（三）以該學生選讀之104學年度第1學期職群為報名參賽職群(未參加104學年度第2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學生不得參加)。

（四）每位具報名資格學生只准擇一報名選習職群主題競賽，如違反規定，取消所有報名參賽資格。

六、報名方式及報名日期

（一）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由各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承辦學校填妥推薦報名表，向各競賽承辦學校報名。(報名後若欲更換參賽學生，請於105年2月24日前正式行文至本局、樹德家商、高英工商及原報名之該職群技藝競賽之主辦學校)。
（二）報名日期：105年1月4日起至105年1月15日止。

七、競賽日期及地點

（一）競賽日期：
	105年3月9日(星期三)
	105年3月10日(星期四)

	海青工商（土木與建築）
	高英工商（電機電子、商管、食品）

	樹德家商（餐旅）
	中山工商（化工、動力機械、機械）

	三信家商（家政、設計）
	新光高中（農業）

	中華藝校（藝術）
	


 （二）競賽地點：各競賽承辦學校。(各競賽職群承辦學校，將於報名結束後二週內召開協調會，並於會後提供競賽場地、設備與機具參觀。)

八、競賽主題

（一）競賽主題範圍：教育部100年4月22日臺國(四)字第1000060961號函修正發布之「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及104年1月21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53976A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04學年度起實施「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藝術職群課程大綱」。

（二）學科命題內容包含職群概論、各職群專業知識、安全與衛生（含職業道德）共150題。
（三）各主題術科題庫皆須命題3題，術科競賽時間以 90分鐘為設計原則。

（四）競賽主題規劃如下： 

	職群別
	競賽主題

	
	A類
	B類

	1.機械群
	機械基礎工作-鉗工
	機械識圖與製圖-電腦繪圖

	2.動力機械群
	機車基本認識
	汽車基本認識

	3.電機與電子群
	基本電子應用-工業電子
	基本室內配線-室內配線

	4.土木與建築群
	實用營建
	

	5.化工群
	生活化學品製造-化學工藝品
	趣味化學實驗

	6.商業與管理群
	中英文文書處理
	產品行銷實務

	7.設計群
	基礎描繪
	設計基礎

	8.食品群
	中式米麵食加工
	烘焙

	9.家政群
	美髮
	美容

	10.餐旅群
	廚藝製作-中餐
	餐飲服務技術-口布摺疊

	11.農業群
	寵物飼養與保健
	植物繁殖技術

	12.藝術群
	表演藝術
	音樂


九、辦理方式

（一）競賽方式採個人競賽，競賽內容應含學科及術科。

（二）各技藝教育課程承辦學校（含提供師資、自辦式）之單一競賽主題參與競賽人數未達20人者，得由各技藝教育課程承辦學校辦理該主題之技藝競賽工作；超過20人由教育局協調各技藝教育課程承辦學校，共同辦理該主題之技藝競賽工作。

十、各校辦理競賽主題及參賽人數，如試算表。

十一、競賽成績計算、評審及公布

（1） 學科測驗佔30％，術科實作測驗佔70％。

（2） 同分比序：個人成績總分數相同者，以術科成績總分比高低；術科同分者，依各職群競賽辦法比序，詳見各職群同分比序總表(如附件1)。

（二）各競賽主題學科測驗題庫選擇題150題，於競賽前由各競賽承辦學校校長自題庫中抽50題，總分100分。

（三）術科實作測驗試題，在104年12月25日(星期五)由教育局自題庫中統一抽題，並公布在教育局網站及高雄市國中技藝教育資源網。

（四）參賽學生攜帶不符規定之用品、用具參賽，扣減術科總分5分。

（五）評審由教育局統一聘任。
（六）競賽辦理完畢應依日程表排定時間於競賽現場公布成績，如對評審結果有疑義，應於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由國中帶隊老師或輔導室人員於現場提出書面申訴或傳真書面申訴至競賽場地(申訴表如附件2)，並由各競賽職群主題裁判長進行爭議處理。
（七）本局將擇定日期公開頒獎，得獎者及有特殊情形者，請監評老師加註評語(例如作品未完成、食物不熟者)。

十二、獎勵：獎項分為第一名至第六名（以不超過6人為限）及佳作，得奬總數以該職群或主題參賽人數30%為上限，獲獎之獎勵如下：

（一）學生：參與競賽獲獎之學生，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主題名稱及獲得之獎項、名次。

（二）指導教師：參與競賽獲獎之學生，其指導教師乙名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乙紙。前項指導教師依競賽手冊登錄之名字核發。

（三）辦理本項競賽有功人員，由主辦單位依相關辦法予以敘獎。

十三、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局編列預算補助。
十四、差假

  當日參加競賽之帶隊教師核予公（差）假登記，所遺課務派代由學校人事相關經費支應。

十五、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10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各職群同分比序總表
	職群名稱
	競賽主題
	104學年度承辦學校
	比序標準(順序)

	土木與建築
	實用營建
	海青工商
	(1)術科(2)完成時間(3)學科

	機械
	電腦繪圖
	中山工商
	(1)標註(2)線條粗細及線型(3)圖形正確與否(4)視圖擺放排列(5)完成時間(6)學科

	
	鉗工
	
	(1)術科(2)完成時間(3)學科

	電機電子
	基本工業電子
	高英工商
	(1)功能(2)完成時間(3)評分項目(4)學科

	
	基本室內配線
	
	(1)功能(2)完成時間(3)評分項目(4)學科

	餐旅
	廚藝製作
	樹德家商
	(1)外觀(2)刀工(3)火候(4)調味(5)衛生(6)完成時間(7)學科

	
	餐飲服務
	
	(1)外型(2)創意(3)熟練度(4)儀態(5)完成時間(6)學科

	化工
	化學工藝品
	中山工商
	(1)工作技能(2)工作安全比序(3)學科

	
	趣味化學實驗
	
	(1)工作技能(2)工作安全比序(3)學科

	商業與管理
	中英文文書處理
	高英工商
	(1)術科評分表(2)完成時間(3)學科

	
	產品行銷實務(商品包裝-含點鈔)
	
	(1)點鈔(2)包裝(3)完成時間(4)學科

	食品
	中式米麵食加工
	高英工商
	(1)外觀品質(2)內部品質(3)操作技術(4)工作態度與衛生習慣(5)完成時間(6)學科

	
	烘焙
	
	(1)外觀品質(2)內部品質(3)操作技術(4)工作態度與衛生習慣(5)完成時間(6)學科

	家政
	美髮
	三信家商
	(1)創意性(2)符合主題(3)整體美感(4)技巧運用(5)髮型光澤度(6)完成時間(7)學科

	
	美容
	
	(1)整體美(2)眉型(3)眼影(4)腮紅、口紅(5)眼線、睫毛(6)符合主題(7)完成時間(8)學科

	動力機械
	汽車基本認識
	中山工商
	(1)完成時間(2)術科(3)學科

	
	機車基本認識
	
	(1)完成時間(2)術科(3)學科

	設計
	基礎描繪
	三信家商
	(1)明暗立體感(2)構圖(3)質感色調表現(4)完成時間(5)學科

	
	設計基礎
	
	(1)主題構成表現(2)造形與色彩表現(3)整體表現技巧(4)完成時間(5)學科

	農業
	寵物飼養與保健
	新光高中
	(1)時間內完成(2)完成度(3)創意(4)技術(5)工作情意(6)學科

	
	植物繁殖技術
	
	(1)時間內完成(2)完成度(3)創意(4)技術(5)工作情意(6)學科

	藝術
	表演藝術
	中華藝校
	(1)時間內完成(2)肢態表情(3)即興表演(4)聲音表情(5)學科

	
	音樂
	
	(1)時間內完成(2)音樂基本詮譯(3)演奏技巧 (4)曲目難易度(5)台風、舞台禮儀、服裝儀容(6)學科


10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申訴表

	選手姓名
	
	所屬國中
	

	競賽承辦學校
	

	競賽主題
	

	申訴事項
	

	申訴內容

	選手簽名：               國中帶隊老師/輔導室人員簽名：
申訴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24小時制)

	裁判長回復：(本欄免填)
裁判長簽名:                    監場主任簽名:


　　受理人簽名:　　　　　　　　　　
   受理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24小時制)
注意事項：本項申訴須於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由國中帶隊老師或輔導室人員於現場提出書面申訴或傳真書面申訴至競賽場地，其餘方式概不受理。

附表一國中技藝教育學生競賽作業期程                                    附件3
	辦理時間
	工作項目
	辦理單位
	文件

	每年6月

(第1次工作會議)
	研擬技藝教育競賽實施計畫
1. 由工作小組依據各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申請及核定開辦班數，草擬本市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2. 提送技藝競賽實施計畫，經技藝教育推動小組審議通過後，送教育局核定。
	工作小組-課程組
	實施計畫草案

	每年7月

(第2次工作會議)
	修正技藝競賽學、術科題目
1. 工作小組依據前一學年度檢討會議決議事項，修正學、術科題庫。

2. 召集該職群開辦學校研議修正競賽學術科題庫。
	工作小組-課程組

申辦學校
	技藝競賽

學、術科題庫修正草案

	每年8月
	公告當學年度技藝競賽題庫
	主辦學校
	技藝競賽

學、術科題庫

	每年12月

(第3次工作會議)
	確認各技藝競賽承辦學校

確認各主題競賽承辦學校，並請承辦學校編列經費概算，送教育局彙辦。
	教育局

承辦學校
	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每學年第1學期結束前
	競賽術科題目抽題作業

由教育局指派人員，於教育局公開抽出術科題庫編號，並公告之。
	教育局
	抽題號籤

術科題目

	每學年第1學期課程結束前
	競賽學生報名作業

1. 由技藝教育各開辦學校負責該校報名表送件作業。

2. 各競賽承辦學校須於報名截止後2日內，於網路公告競賽名單。
	各承辦學校
	學校報名表

	競賽學生報名作業結束後二週內
	辦理各職群協調會
1. 由各承辦學校邀集參與該職群國中學校召開技藝競賽協調會

2. 協調會中應就競賽材料細節、競賽規則、評分依據及競賽日程表進行討論
	各承辦學校
	術科競賽說明、競賽規則、競賽日程表

	每學年第2學期

開學3週內
	技藝競賽

1. 競賽前2日由承辦技藝競賽學校校長(或指定代理人)抽出學科題目50題，並負責列印及保管工作。

2. 競賽當日應於競賽完成後，於競賽現場公告成績，倘對評審結果有疑義，應於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由國中帶隊老師或輔導室人員於現場提出書面申訴或傳真書面申訴至競賽場地，其餘方式概不受理。

3. 各競賽承辦學校須於競賽結束當日將成績回傳至本市資源中心。
	各承辦學校

資源中心
	學科題目

競賽成績

	每年3月中
	技藝競賽成績核定及檢討會議

由技藝教育推動小組審核並統一公告技藝競賽錄取名單。
	教育局

各承辦學校
	競賽成績

競賽名次

	每年4~6月
	由教育局召開技藝教育課程暨學生技藝競賽檢討會。
	教育局
	

	10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競賽或成果發表活動補助經費概算表 
	單位：元
	附件4

	縣市別
	開辦班數
	學生數
	職群數
	依補助原則核算經費A(≦1,000,000)
	依補助原則核算經費B
	核定補助經費
	國教署補助

(補助比率90%)

	
	
	
	
	
	
	A＋B
	

	高雄市
	256
	8,557
	12
	1,000,000
	250,000
	1,250,000
	1,125,000

	開班數：
	共計256班：1,000×256＝256,000

	人數：
	共計8,557人：50×8,557＝427,850

	職群數：
	共占12職群 : 50,000×12＝600,000

	備註：
	A. 依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含抽離式及專案編班）辦理之班數、人數及職群數核算：（班數× 新臺幣一千元）＋（學生數× 新臺幣五十元）＋（開辦職群數× 新臺幣五萬元），最高以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為原則；其均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及成果發表活動計畫辦理者，酌予增加補助經費新臺幣五萬元至十萬元。

	
	B.成果發表活動：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含抽離式及專案編班）辦理之班數一百零一班以上補助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附件5
	104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各承辦學校經費試算一覽表

	承辦學校
	承辦職群
	競賽主題
	各主題報名人數
	依人次補助金額
	核定補助經費

	海青工商
	土木與建築
	實用營建
	13
	13,650
	28,150

	中山工商
	機械
	電腦繪圖
	21
	168,000
	211,500

	
	
	鉗工
	21
	
	

	
	動力機械
	汽車基本認識
	35
	
	

	
	
	機車基本認識
	35
	
	

	
	化工
	生活化學工藝品
	24
	
	

	
	
	趣味化學實驗
	24
	
	

	高英工商
	電機與電子
	基本工業電子
	26
	189,000
	232,500

	
	
	基本室內配線
	26
	
	

	
	商業與管理
	中英文文書處理
	28
	
	

	
	
	商品行銷實務-商品包裝含點鈔
	28
	
	

	
	食品
	中式米麵食加工
	36
	
	

	
	
	烘焙
	36
	
	

	三信家商
	設計
	基礎描繪
	26
	155,400
	184,400

	
	
	設計基礎
	26
	
	

	
	家政
	美容
	48
	
	

	
	
	美髮
	48
	
	

	樹德家商
	餐旅
	廚藝製作-中餐
	70
	147,000
	161,500

	
	
	餐飲服務技術-口布摺疊
	70
	
	

	新光高中
	農業
	寵物飼養與保健
	20
	42,000
	56,500

	
	
	植物繁殖技術
	20
	
	

	中華藝校
	藝術
	表演藝術
	11
	22,050
	36,550

	
	
	音樂
	10
	
	

	合計　
	702
	　737,100
	911,100


備註：
	承辦學校每承辦一個職群即補助14500元
	

	職群報名者每人補助1050元
	
	

	各校核定補助經費=14500元 X 職群數 + 1050元 X 參賽人數

	

	調整人數後新增為702人(原為662人, 新增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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